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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、附件（报价书格式） 

报  价  书 

至：云阳盐化有限公司 

一、根据贵公司 2021年度食用盐汽车运输竞争性谈判文件

要求，我方提交所需资料一份。 

二、我方报价如下(人民币报价，报价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数)： 

序号 卸货地点（仓库） 控制价（元/吨） 报价（元/吨） 

1 梁平盐业分公司 87  

2 万州配送公司 62  

3 奉节盐业分公司 75  

4 巫山盐业分公司 103  

5 巫溪盐业分公司 112  

6 开县盐业分公司 55  

7 垫江盐业分公司 121  

8 忠县盐业分公司 117  

9 城口盐业分公司 177  

10 丰都盐业分公司 152  

11 石柱盐业分公司 137  

12 云阳盐业分公司 25  

13 重庆主城 123  

14 长寿分公司 112  

15 涪陵分公司 117  

16 重庆飞亚实业有限公司 68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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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 酉阳盐业分公司 222  

18 彭水盐业分公司 172  

19 秀山盐业分公司 212  

20 黔江盐业分公司 162  

21 武隆盐业分公司 172  

 
 

 
二、商务条件响应： 
＊必填：是否响应食用盐公路运输合同，如有偏离，请明确表

明偏离内容。 
三、付款条件： 
是否响应      

 
   

单位（章）： 
 

报价代表（签字） 
 

2020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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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评选办法 

1、公司组成竞争性谈判小组进行评选。 

2、评选规则： 

以每条运输线路报价进行评选，分别授予合同：每条线路按照报

价由低到高排序，价格最低排名第一，其余依次排序；报价相同时，

所有线路报价均价最低的单位排名第一。 

同一单位在多条线路排名第一，可一并授予合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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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合同主要条款 

 

食用盐公路运输合同 

双方本着公平、平等、等价有偿和诚信原则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合同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就甲方（云阳盐化有限公司）

委托乙方（承运人）承运食用盐相关事宜签订本合同，以资共同信守： 

第一条：承运货物名称、地点、时间及运输单价 

1、货物名称：食用盐； 

2、装货地点：云阳盐化有限公司仓库， 

卸货地点：当地盐业分公司仓库。 

3、时间：2021 年 1 月 1 日---2021 年 12 月 31 日。 

4、运输单价 

序

号 
卸货地点 运价(元/t) 

 

 

序

号 
卸货地点 运价(元/t)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以上运价含各种规费、杂费、保险费、税费、过路费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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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条：甲方责任 

1、甲方每月 25 日前预报下月运输计划，以便乙方提前调配车辆，

确保运力。 

2、甲方需调用车辆前，应提前 1-2 天通知乙方，明确装货时间、

食盐品种、数量、卸货地点、联系人及电话等。并对所提供资料的真

实性负责。 

乙方应按甲方通知的装货时间，准时组织运输车辆。在未经甲方

同意而延迟车辆装货，每延迟 1 天按该货的运输费用 10%向甲方支付

违约金。甲方同时有权另行安排运输车辆。 

3、甲方按协议约定及时与乙方结清运输费用。 

第三条：乙方责任 

1、乙方所提供的车辆必须是技术性能良好，证照齐全、合法、

有效，并购买了交强险、商业险、物流责任险。货物启运前，乙方须

向甲方提供承运车辆及驾驶员的基本资料复印件（行驶证、营运证、

保险卡、驾驶证、身份证）。 

2、乙方需按甲方《销售发货单》准时安排车辆到装货地点装货，

特殊原因不能准时到达装货地点，需提前 1 天书面通知甲方，并经甲

方同意后方可延迟。否则，所产生的费用由乙方承担。 

3、乙方承担货物运输过程中的一切安全责任。若发生意外交通

事故，无论是否导至货物损坏，乙方在启动交通事故救急预案的同时，

还应及时通知甲方，并随时通报事故处理情况。 

4、本协议为甲方商业机密，乙方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，否则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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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此所产生的后果由乙方负责。 

5、乙方在运输过程中对甲方的货物造成损坏、丢失的风险责任

由乙方承担，对造成经济损失的，由乙方负责。 

第四条：费用及结算方式： 

运输费用以月结方式结算，乙方需在次月 5 日前将上月的月结对

帐单传给甲方，甲方在 10 天内核对完后回传给乙方确认，经双方确

认无误后，乙方开具运输发票（税率 10%）交甲方，甲方收到发票后

次月内将该费用支付给乙方。 

第五条：合同的终止 

1、如因不可抗力（指战争和四级以上地震）无法履行本合同的，

本合同自动终止，甲、乙双方承担各自的损失，互不追究责任。 

2、乙方在一个月内延迟到货 2 次，六个月内累计延迟到货 6 次，

甲方有权终止本合同并追究乙方的违约责任。 

3、除上述外，甲、乙任何一方终止合同，需提前一个月以书面

报告形式告知对方。 

第六条：违约责任 

1、乙方需按甲方的装货时间安排车辆运输，在未经甲方同意而

延迟车辆装货，每延迟 1 天按该货的运输费用 10%向甲方支付违约

金。甲方同时有权另行安排运输车辆。 

2、甲乙任何一方违反诚信商业、有贿赂行为的，守约方有权不

再向违约方支付所有应付但未付的款项。 

第七条：其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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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凡因执行本合同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，双方友好协商

解决，协商不成，向云阳县人民法院诉讼解决。 

2、本合同一式 4 份，甲方执 3 份，乙方执 1 份，双方签字盖章

后合同即时生效. 

 


